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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下的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

○ 李翠英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从发端至今,政策工具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

式,再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及新治理范式

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具有启发意义.新治理范式关注政策工具的间接性,倡导政

府与第三方合作.基于环境政策工具的类型划分,运用内容分析法,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为样本,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解构.通过解构

发现,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还处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发展阶段,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居多,以政府为主体.对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及政府部门的长期依赖导

致中国陷入环境治理困境.今后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应该以新治理范式为指导,
在工具层面、主体层面、能力层面、制度层面做出突破.要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

使用范围,选择性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要促进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参

与;要提高政府在政策工具使用中的说服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要将环境政策工具

重构的结果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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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中国环境问题有所改善,但整体仍不乐

观,环境治理任重道远.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开始正视当前环境治理的

这种现状,例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开篇就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多阶段、多领域、多类

型生态环境问题交织,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差距较大,提高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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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是当前核心任务.〔１〕良好环

境治理效果的取得离不开环境政策工具创新.在实践上,手段创新是良好治理

的先决条件———这一治理原则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２〕准确判断当

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所处的发展阶段,明确环境政策工具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环

境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环境政策工具属于政策工具的范畴.政策工具研究范

式变迁对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特征与发展方向具有启发意义.

一、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及其变迁

政策工具(publicpolicyinstruments),又称政府工具(governmentaltools)
或治理工具(governingtools),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

段或措施.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被各类公共问题所困扰.各种理论研究总是试

图对现实社会问题做出回应,政策工具研究就是其一.政策工具研究发端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６４年,科臣试图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并整理出６４种一般化

的政策工具,这可以看作是政策工具研究的发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政
策工具研究兴盛起来,并成长为公共政策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

(一)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内涵与类型

１９５７年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中首次使用“范式”一词.１９６２年他在«科学革

命的结构»中系统地将“范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使用,他给出了范式的多种用

法,但始终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３〕纵观库恩对范式的研究,可
以这样界定范式:范式是特定学科的研究者所持有的共同信念、基本观点、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与问题分析框架.政策工具研究范式是范式理论在政策工具研

究中的具体应用.政策工具研究范式是政策工具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共有的基本

观点、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传统.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端至今,政策

工具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一书中,萨拉蒙明

确提出了政策工具研究的新治理范式,并提及了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下

的政策工具研究.〔４〕根据萨拉蒙的观点可以把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归为三种:政策

工具研究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政策工具研究的新公共管理范式、政策工具研究

的新治理范式.每种范式下,分析单位、递送机制、公私关系、管理方法、技能要

求均不同(具体区分见表１).
表１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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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政策工具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政府机构;政策工具的

推行依靠政府的层级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界限分明;在政策工具实施过程

中,强调指挥、控制的重要性;要求管理者具有较强的管理技能;这一时期政策工

具种类较少,主要是管制与直接提供服务等直接性政策工具.在新公共管理范

式下,政策工具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公共项目;政策工具的运行借助于市场机制;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是一种协作关系;通过绩效管理来约束政府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私人部门的行为;管理者应具备较高的管理技能;这一时期政策工具种类

增多,私有化、市场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居多.在新治理范式下,政策工具研究

的分析单位是具体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推行借助于社会行动者网络;强调公

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管理方法主要是协商与说服;政府应具有较强的赋权

技能;沟通工具、多边政策工具等间接性强的第二代政策工具备受关注.〔５〕

(二)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是指一种政策工具研究范式逐渐取代另一种政策工

具研究范式的过程.研究范式变迁意味着政策工具研究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
研究框架等的变化.从发端至今政策工具研究经历了两次范式变迁:一次是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变迁,一次

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到２１世纪初期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变迁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变迁的推动力总是来源于

实践.首先看第一次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变迁.二战后,为了重振经济,各国政

府干预的大幕拉开.这时期政府主要是采用国有化、管制等直接性政策工具对

经济、社会进行干预.一开始直接性政策工具显示了自身的优势,但到了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中后期,直接性政策工具执行成本高等劣势不断显现,预算赤字、财政

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与经济停滞困扰着西方国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各国开始反思政府干预的弊端,试图进行政策工具变革.在这种背景下,
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用私人部门的方法来

重塑政府,民营化、市场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盛行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

理变革推动了政策工具研究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变迁.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变迁缘于人们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在英

美等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持续了将近２０年.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于

１９７９年的撒切尔政府,一直延续至整个梅杰政府时期.美国的开始于１９８１年

的里根政府,到克林顿两届政府时期达到顶端.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下,新政策

工具层出不穷.民营化、市场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显

示了优势,但长期对这类政策工具的依赖使得公共利益、公平等价值被忽视.此

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社会自治力量不断壮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
于是理论界开始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政策工

具才是合适的.这种反思推动了政策工具研究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

变迁.如今,新治理范式成为最受学者们推崇的政策工具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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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的启发意义

政府治理实践推动着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又对

政府治理实践活动有较强的指引作用.政策工具研究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

公共管理范式,再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对政策工具实践领域

的变革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一)扩大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

从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来看,直接性政策工具与间接性政策工具经历了

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管制、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等直接

性政策工具占据了政策工具箱的绝大多数,间接性政策工具被忽略;在新公共管

理范式下,民营化、合同外包、税收支出、特许经营等间接性政策工具不断涌现,
并急速扩大应用范围,而管制、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等直接性政策工具迅速被间接

性政策工具取代,应用范围急剧缩小;在新治理范式下,作为公私合作载体的间

接性政策工具受到重视,各种新的间接性政策工具受到推崇.与此同时,直接性

政策工具存在的必要性也得到认可.当前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

征.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层级制,而对层级制的依赖必定

导致政策工具执行的高成本、低效率.相对比而言,间接性政策工具则显示了自

身的优势.间接性政策工具的执行借助于政策网络,通过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

合作来实现.间接性政策工具有助于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政策工具的民

主性与科学性.但新治理范式对间接性政策工具的重视并不等同于对直接性政

策工具的否定.扩大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是以有选择地保留直接性政策

工具使用范围为前提的.从长远看,在肯定直接性政策工具使用范围的前提下,
扩大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是今后政策工具调整的方向.具体的政策实践

要以此为指导.
(二)重视政策工具应用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实质上是人们对公私关系认知不断变化的过程.传

统公共行政范式受科学管理影响大,认为政府与私人部门有严格的界限,政府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作为专业机构比非政府部门及公民更能胜任行政管理任务.因

此,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研究主张政府是政策工具的单一主体,政策

工具依靠政府的层级制就能实现.此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研究单纯重视政策工具

本身的特征,不重视政策工具应用的背景与环境.新公共管理范式虽然实现了

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超越,但新公共管理实质上只是政策工具层面的变革,没
有深化到政策工具主体变革的层面.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下,政府引入企业的管

理方法来提高内部的绩效,改革关注的还是政府内部的问题.虽然民营化、市场

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被广泛使用,但是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导致对政府作用的忽

视.毕竟单一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不能被

忽略.政策工具研究的新治理范式是当前政策工具研究的新范式.新治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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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作是治理理论在政策工具领域的新发展与尝试.新治理范式下,公共问

题解决的首要特征就是公共性.公共问题解决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其
他主体也能参与进来,例如,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这时期的政策工具研究

已经从单纯重视政策工具特征转变到重视政策网络,主张通过政策工具的使用

来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多主体参与,既重视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又肯定政府在政

策网络中的不可或缺性.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工具实践中也要重视多主体的共

同参与.
(三)积极应对多主体参与面临的挑战

新治理范式是当前政策工具研究的前沿.新治理范式关注解决社会问题的

诸多政策工具,倡导政府与第三方的合作.同时,新治理范式也注意到多方合作

带来的间接性政策工具增加所衍生出来的问题:一方面,多方合作意味着具有多

元利益、多元价值的多个组织交织在一起,这必然会使公共管理变得异常复杂;
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的第三方存在把公共利益抛在脑后的可能,政策工具执行

存在偏离政策目标的风险.为了化解第三方参与及相应的间接性政策工具使用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萨拉蒙指出必须积极面对第三方兴起带来的管理挑战、问
责挑战、合法性挑战,其中,管理与问责挑战迫在眉睫,需要积极应对.对于如何

应对管理与问责方面的挑战,萨拉蒙认为:在管理方面,第三方的参与使得政策

工具主体增加,使原本简单的管理变得复杂;为了应对面临的管理挑战,政府部

门事前要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与相关部门的现状,要制定具体政策工具运

行的前期规划,要提前准备内容完备的合同书,要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事中要

运用一定的策略保证社会行动者网络中各方行动的一致.在问责方面,间接性

政策工具的使用意味着政府把一部分自由裁量权赋予第三方部门.第三方部门

作为代理人可能出现逆向选择行为或者道德风险.为应对面临的问责挑战,政
府部门事前需要对政策工具的参与者进行教育,还需要放宽问责的范围,更需要

对传统行政法中行政问责相关条款做出调整.〔６〕新治理范式应对管理与问责挑

战的方法对政策工具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三、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分类与主体划分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及新治理范式表明间接性政策工具与多主体的共同

参与是今后政策工具发展的方向.那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是否朝这一方向发

展呢? 这需要对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解构.明确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与

主体是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解构的前提.
(一)政策工具分类理论

环境政策工具属于政策工具的范畴,环境政策工具分类以政策工具分类为

基础.关于政策工具分类的理论非常多,达尔与林德布洛姆、胡德、霍莱特与拉

梅什、英格拉姆、萨拉蒙、陈振明等中外学者都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政策工具分类

理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主要介绍与借鉴萨拉蒙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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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分类.萨拉蒙总结了政策工具分类的四个维

度———强制性、直接性、自动性、可见性.〔７〕虽然政策工具分类的维度较多,但他

最终还是选取了直接性这个维度作为他划分政策工具类型的依据.在萨拉蒙看

来,直接性是衡量一个具有授权、资助或发起行动能力的政府机构参与该项目的

程度,它是从政策工具使用的政策执行体系的角度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一个直

接性强的政策工具,它的授权、资助和执行单位与发起它的单位本质上是一个相

同的实体.〔８〕按照直接性的程度,萨拉蒙把政策工具分为直接政策工具与间接政

策工具,其中,直接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政府、政府企业、经济管制、信息宣传运动、
直接贷款,间接政策工具包括社会管制、(外包)合同、贷款担保、政府拨款、税收

支出、收费、保险、侵权法、福利券、政府支持企业.
(二)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分类

根据研究需要,借鉴萨拉蒙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结合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

实际情况,以直接性为维度,把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分为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与间

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两大类(如表２所示).其中,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包括直接

环境管制、直接政府、政府信息工具、政府企业、直接贷款,共５小类;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包括间接环境管制、(外包)合同、社会信息工具、贷款担保、政府拨款、
税收支出、收费、(政府)保险、侵权责任、福利券、政府支持企业,共１１小类.

表２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类型划分

对于这种分类,有三点需要说明:一是,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直接性环境政

策工具只有直接性,没有间接性;也不意味着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只有间接性,
没有直接性.这种划分只是表明,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直接性程度高,间接性

程度低;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间接性程度高,直接性程度低.二是,采用直接

环境管制与间接环境管制的分类,而不采用萨拉蒙经济管制与社会管制的分类,
原因在于,一般来说,社会管制涵盖环境领域,如果按照他的划分,那本文涉及到

的环境政策工具都属于社会管制,即都属于他所指的间接性政策工具的范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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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独立于联邦政府,在萨拉蒙看来它们

属于第三方,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的管制属于间接管制的范畴.中国实

行单一制,各级地方政府要受国务院领导,不属于第三方,各级地方政府负责执

行的管制属于直接管制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萨拉蒙关于经济管制与社会管

制的分类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需要,也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本文根据环境管制

的直接性程度,把管制分为直接环境管制、间接环境管制两种.三是,萨拉蒙把

信息宣传运动归入了直接性政策工具这类,但他同时又指出,信息宣传运动包括

两类:政府收集信息并传达给需要此信息的行动者,政府要求或者促使其他社会

主体收集或分享信息.可以看出,第一类的直接性程度强,第二类的间接性程度

强.所以本文并没有采用萨拉蒙把这类政策工具归入直接性政策工具的分类,
而是根据直接性程度,将这类环境政策工具划分为政府信息工具与社会信息工

具,其中政府信息工具直接性强,归入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社会信息工具间接

性强,归入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
(三)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划分

环境政策工具主体是环境政策工具实践中涉及到的组织与个人.环境政策

工具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组织与个人来实现,不同组织与个人在环境政策工具实

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与公民.从横向来看,政府包括承担环境职能的一切职能部门,既包括像环

保部这样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包括承担环境职能的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从纵

向来看,政府包括承担环境职能的乡、县、地级市、省、国务院五级人民政府.企

业既包括污染企业,也包括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业.社会组织既包括从事环保的

公益组织,也包括一般的社会组织.公民既包括排放污染物的生产与经营者,也
包括从事环保产品生产与经营的公民,还包括普通公民.本文主要是侧重分析

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在环境政策工具实践中的分工情况,所以对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公民这四大类主体不再做更细的划分.

四、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解构

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现状的分析可以通过解构环境政策工具来实现.环境

政策工具总是体现在一定的环境政策中,因此,可以借助于环境政策对中国环境

政策工具进行解构.本文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解构就是运用内容分析法,以
«环保法»为样本,从类型、主体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梳理与明确.
具体包括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及占比的统计与分析,对中国环境政策

工具主体出现频数及占比的统计与分析.
(一)样本选取

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的实现形式.环境政策的制定就是一系列环境政

策工具的选择,环境政策实质上是一系列环境政策工具的组合.基于环境政策

工具与环境政策的这种关系,透过环境政策可以更好地窥视环境政策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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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法»是环境治理的综合性法律,是环境治理的基本法,是中国环境政

策的集中表现形式.同时,«环保法»蕴含了全面而丰富的环境政策工具信息.
因此,本文以«环保法»为样本,借助于内容分析法来解构中国当前环境政策工具.

(二)内容分析单元的确定与编码

按照内容分析法的步骤,选取样本后,就要确定内容分析单元并编码.本文

以«环保法»中相应的法条为内容分析单元.依据意思表达完整、段落不可细分

的原则,按照“一级条款序号———二级条款序号———段落编号”的形式,对«环保

法»进行编码.最后形成了«环保法»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受字数限

制,表３只展示了编码表的一部分.
表３　«环保法»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

(三)信度检验

为了检验«环保法»内容分析单元编码、归类的一致性、准确性和稳定性,本
文使用评分者信度法对编码、归类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编码、归类人员主观因素

可能影响到编码的结果.为了减少主观因素对结果的负面影响,本文选取了两

名研究人员同时对«环保法»相关条款进行编码、归类.普遍认为,编码人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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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相关系数达到０．９以上,编码归类结果就是客观的.通过对两位研究人员

编码归类结果的信度检验,平均相关系数是０．９１.这说明编码、归类的结果可

靠.
(四)频数统计

对«环保法»相关环境政策工具条款进行编码、归类后,本文分别对«环保法»
各类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出现的频数进行了统计,
具体数据与结果见表４、表５.

表４　«环保法»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频数统计表

１．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频数统计

从结果来看,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为６４,占两大类环境政策工

具总数的６２．７５％.其中,直接环境管制出现的频数是３６,占总数的３５．３％;直
接政府出现的频数是１８,占总数的１７．６５％;政府信息工具出现的频数是１０,占
总数的９．８％.政府企业与直接贷款这两种环境政策工具在«环保法»中则没有

体现.从结果来看,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为３８,占两大类环境政策

工具总数的３７．２５％.其中,间接环境管制出现的频数是１７,占总数的１６．６７％;
社会信息工具出现的频数是６,占总数的５．８８％;侵权责任出现的频数是６,占总

—０３１—

学术界２０１８．１学者专论



数的５．８８％;政府拨款出现的频数是３,占总数的２．９４％;(外包)合同出现的频

数是２,占总数的１．９６％;税收支出出现的频数是２,占总数的１．９６％;收费出现

的频数是１,占总数的０．９８％;保险出现的频数是１,占总数的０．９８％.贷款担

保、福利券与政府支持企业这三种环境政策工具在«环保法»中则没有体现.各

小类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比较多的分别是直接环境管制、直接政府、间接环境

管制、政府信息工具、社会信息工具、侵权责任.直接环境管制是出现频数最多

的环境政策工具,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远远大于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这表明中国环

境政策工具仍以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为主.

２．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频数统计

从统计结果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７４,占总数的

５８．２７％.以非政府部门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５３,占总数的

４１．７３％.在非政府这类主体中,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２６,
占总数的２０．４７％;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１２,占总数的

９．４５％;以公民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１５,占总数的１１．８１％.从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均以政府为主体;非政府类环境政策工具

主体按数量从多到少排序分别为:企业、公民、社会组织.虽然间接性环境政策

工具主要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为主体,但也需要政府与他们共同合作,这一点

在统计结果中也有体现.
表５　«环保法»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频数统计表

五、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剖析

解构完中国环境政策工具,接下来就要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剖析.对

政策工具的剖析是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的基础.只有通过剖析,才能明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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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政策工具当前所处的阶段,才能明确重构的起点在哪.剖析主要是依据

上文«环保法»中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出现频数的统计结果.
(一)基本认定

１．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

从«环保法»中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频数统计结果来看,直接环境管制、直接政

府与政府信息工具这三类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总和达到６４,占到环境

政策工具总数的６２．７５％,间接环境管制、社会信息工具等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

出现频数为３８,占环境政策工具总数的３７．２５％.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直接

性环境政策工具数量多、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数量少.这说明中国当前环境政

策工具以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为主,属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类型,
这是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基本特点.中国环境政策正式出现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开始于计划经济时期.１９７３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环境政策的开端.受计划经济传

统的影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一开始便具有较强的直接性,环境管制类、直接提

供环境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充斥在具体的环境政策中.改革开放后,受路径依

赖影响,即使是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通过并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以下简称“旧«环保法»”)也处处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环境政策工具直

接性强,管制色彩浓重.现行«环保法»虽然在环保理念、环境公益诉讼、生态补

偿、处罚力度等方面对旧«环保法»有了超越,但从上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其
涵盖的环境政策工具仍是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

２．以政府为主体

从«环保法»中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出现频数统计结果来看,以政府为主

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７４,占总数的５８．２７％,以非政府为主体的环境政

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５３,占总数的４１．７３％,其中,作为表征新治理水平的社会组

织与公民参与度较低———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１２,占
总数的９．４５％;以公民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１５,占总数的１１．８１％.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仍以政府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等非政府部

门对环境政策工具的参与度较低.改革开放前,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者

与生产者,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受到计划经济的强烈影响;改革开放后,虽然计划

经济对政府管理的束缚逐渐被打破,但环境政策工具政府主导的色彩依然浓重.
长期以来中国对政府环境治理作用的依赖除了受政策惯性影响外,还缘于公民

环境意识的淡薄.虽然环境污染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经在一些企业周边出

现,但由于民众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的诉求并没有形成有序而明显的权益表

达.从而使得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政府与第三方合作为特征的新治理在中国

环境治理中没有出现.
由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与新治理范式可知,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以直

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为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有严格的界限,环境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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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借助于政府的层级体制.越是直接性程度高的环境政策工具,则越是由

政府部门单独执行;越是间接性程度高的环境政策工具,则越是由多方主体共同

来参与.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并以政府为

主体.由此可以判断,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处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

工具发展阶段.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

一定效果,但也越来越陷入环境治理困境.
(二)治理困境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加上中国国土面积辽

阔,单靠政府部门已经无法实现有效的环境监管与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
壤污染的持续出现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治理困境.以２０１６年为例,
«２０１６年中国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全国３３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２５４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占７５．１％,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只占

全部城市数的２４．９％;全国３１个省(区、市)２２５个地市级行政区的６１２４个监测

点(其中国家级监测点１０００个)开展的地下水水质监测评价结果显示:水质为较

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总和占总数的６０．１％(其中较差级和极差级分别占总数

的４５．４％和１４．７％),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的监测点总和只占总数的

３９．９％.〔９〕虽然空气质量与地下水质较往年有所好转,但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
环境污染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中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以政府为主体,属于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发展阶段.这种特征的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问

题不突出的年代或许能得过且过;但到了现在这个环境问题全面爆发的年代,传
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显得力不从心.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政策

工具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不断出现的环境治理困境也证明

了这一点.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正在快速削弱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基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人们开始反思直接性环

境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反思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的效果,反思今后中国环境政策

工具应该如何重构.

六、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两次变迁———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

的变迁,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让我们看到了环境政策工

具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也让我们对中国当前环境政策工具所处的阶段有了一个

更准确的判断.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属于传统公

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类型.今后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应该以新治理范

式为指导,在工具层面、主体层面、能力层面、制度层面实现突破.
(一)工具层面

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以直接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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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政策工具为主,属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这种以政府为主

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已经无法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当前中

国环境治理危机正在削弱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基础.从政策工具研究

范式的变迁过程来看,增加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发展的大趋势.按照新治理

范式的基本观点,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增加可以使更多的企业、社会组织与公

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这既能降低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本,又能增强环境治理的

民主性.在中国现行的环境政策体系中,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较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多,但是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则比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小.因此,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必须扩大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合同外包、贷款、政府拨款、环境税、保险等间接性环境政

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中使用得还不广泛.应该根据各个环境问题的具体

情况来推进这些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
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总是

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相生相伴.在新治理范式下,政府要适当

地对自身职权范围做出调整,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需要指出

的是,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并不代表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不需

要了,也不意味着对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全盘否定.新治理范式虽然主张政

府与企业、第三方、公民结成治理的政策网络来共同应对公共问题,但它对多元

治理网络的偏好并不代表对政府的否定.在新治理范式看来,政府在整个治理

体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应该

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不要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也不是随意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

工具的使用范围,而是有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直接

性环境管制的范围可以适当缩小,对于污染企业的干预可以适当采用市场化的

手段.直接提供环境类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范围也可以相应地缩小,一些地区性、
区域性环境类公共产品与服务可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来提供,例如区域性的环

境综合整治可以让更多的非政府力量参与进来.
(二)主体层面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政府部门为单一主体的政策工具成本较高、效率较

低;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市场化手段的使用实现了政策工具的变革,但是对市场

的过于依赖导致公共利益、公平等的缺失;新治理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研究则主张

政府、企业、第三方与公民合作,构成多主体参与的政策网络.环境问题复杂而

多变,单纯依靠政府不可能得到有效地缓解与解决,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根

据新治理范式的观点,环境政策工具塑造了环境政策网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决定了哪些主体参与到环境政策的运行中来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扩大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意味

着环境政策工具主体的增加.然而在中国,一直以来公民环境意识薄弱,这严重

影响了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因此,为了配合环境政策工具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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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促进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国家或市场并

不能有效解决环境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只有多中心治理才是有效途径;〔１０〕奥兰

扬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环境治理需要建立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联

盟.〔１１〕萨拉蒙强调政策工具的推行需要借助于社会行动者网络,强调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公民之间的合作.主体多元化是环境政策工具重构的基础,缺乏主体

多元化的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将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今后环境治理要实现从单

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要扩展社会组织、公民、第三方企业等非政府部门参

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以此来促进多主体之间的沟通、合作与竞争.
(三)能力层面

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使用范围的扩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合

作使得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变得异常复杂.为了应对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使用

以及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管理复杂化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提高自

身的治理能力,包括说服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

用为第三方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但是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真正使用还

要以第三方的积极参与为前提.说服第三方参与环境治理就成了对政府的一个

考验.政府应该具有较强的引导与说服能力,应该进行广泛的动员与宣传,让更

多的隐性主体能参与进来.当第三方被说服参与到环境政策工具实践中来就意

味着政府要把一部分环境治理权让渡给第三方.权力让渡考验着政府的赋权能

力.赋予第三方自由裁量权的度要把握好,同时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赋权的要

求也不一样.共同参与环境政策工具实践的多元化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工作

程序、规章制度等,为了保证良好环境治理效果的出现,要在环境政策工具使用

过程中协调各方的利益、工作程序、规章制度、时间、节奏等,需要协调者具有较

强的协调能力.
(四)制度层面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并不是单纯地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

围,或是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亦或实现环境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而是通过各种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将政府、企业、社会、公民之

间的合作关系制度化.缺少制度层面的重构,单纯工具层面、主体层面、技能层

面的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必定会失败.制度层面的重构可以保障环境治理公私合

作的规范化、有序化、常态化.此外,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使政府面临管

理挑战与问责挑战,这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出调整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工具层

面、主体层面重构的结果必须制度化,写入环境政策法规中,这样才能做到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才能让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的参与常态化;制度要为政府说服

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的提高提供支撑;激励制度必须具体而有效,应能真正

起到对第三方环境治理行为的控制、引导;环境政策工具使用的全流程管理制度

要齐备,包括事前准备、事中控制与监督、事后补救;问责制度要做出相应调整,
问责对象的范围要能涵盖所有环境政策工具主体,行政法中的相应条款也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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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订.

七、结　语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重构环境政策工具显得尤为必要.政策工具研究范式

变迁及新治理范式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通过定量分

析发现,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还处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发展阶

段,主要依靠政府层级制推行,突出管制与直接供给.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

题,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已经成为推进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碍.因此,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应该在工具层面、主体层

面、能力层面、制度层面等四方面进行重构:要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

范围,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要促进环境治理的多主体

参与;要提高政府在环境治理多主体参与中的说服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要
将环境政策工具重构的结果制度化.唯有此,才能使中国走出环境治理困境,摆
脱环境治理危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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